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教办外函〔2021〕1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年国家
公派出国留学选派受理工作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

高校：

2021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工作即将开始。根据国家留

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将有关申请受理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请受理范围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安排，省教育厅受理除

12所高校（详见附件）以外的江苏地区其他人员的申请，初审

材料后，转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
二、工作安排及要求

1. 2021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、项目

选派办法和项目检索及申报时间等可以登录国家留学网

（http://www.csc.edu.cn）查询。

2. 申报采取网上报名与提交书面材料相结合的方式。省教

育厅根据收到的书面材料审核申请人网上填报的信息，书面材料

填报内容必须与网上填报信息完全一致。请申请人关注国家公派

留学管理信息平台，根据不同项目的网上申报时间进行报名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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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有关高校名单

1.南京大学

2.苏州大学

3.东南大学

4.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5.南京理工大学

6.中国矿业大学

7.河海大学

8.江南大学

9.南京农业大学

10.中国药科大学

11.南京师范大学

12.南京信息工程大学


